
江 门 市发 展 和 改 革 局

江 门 市 财 政 局

江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江发改价格 (2018〕 1232号

文件

关于印发 《江门市公立医疗机构医疗

服务价格调整方案》的通知

各市 (区 )发展和改革局、财政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(社会

事务)局 、卫生计生局,市直各公立医疗机构:

经市人民政府同意,现将 《江门市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

格调整方案》印发给你们,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实施时间:从 2019年 1月 1日 开始执行。

二、请各相关单位结合部门职能,按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做好

本次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工作。同时,做好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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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



争取广大群众以及医务工作者对实行取消药品、医用耗材加成,

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等医改政策的理解和支持,做好舆情监测和研

判,及 时、妥善处理好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。

三、各相关公立医疗单位要做好本次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后相

关数据的监测分析工作,从 2019年 1月 起至 7月 ,要在每月 10

日前将上月相关情况报市发展改革局、市卫生计生局。

请认真贯彻实施。

附件:1.江 门市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方案

2.江门市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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